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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临门健康睡眠科技股份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因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 ）对喜临门健康睡眠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的有效性进行审计，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同时，公司被控股股东及其关

联人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余额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公司违反规定决

策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余额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控股股东及其关联

人无法在1个月内完成清偿或整改。 综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

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于2026年4月28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5条规定：“上市公司股票因第9.8.1

条第一款第（二）项至第（五）项规定情形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期间，公司应当至少每月披露1次提示性公告，分阶段披露涉及事项的解决进展情况” ，公

司将每月披露一次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提示相关风险。

一、公司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情况

因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否定意见的《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触及《股票

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一款第（三）项“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

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或未按照规定披露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的情

形，公司股票于2026年4月28日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因公司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余额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

对值5%以上；公司违反规定决策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余额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

值5%以上。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无法在1个月内完成清偿或整改，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条第一款第（一）项“公司被控股股东（无控股股东的，则为第一大股东）及其关联人

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余额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或者金额超过1,000

万元，未能在1个月内完成清偿或整改；或者公司违反规定决策程序对外提供担保（担保对

象为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除外）， 余额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或者金额超过1,000万元，未能在1个月内完成清偿或整改” 的情形，公司股票于

2026年4月28日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二、公司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后所采取的措施

公司按照董事会关于2025年度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和否定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涉及

事项的专项说明落实各项措施，同时针对《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指出的问题，公司开展全

面自查，聚焦内部控制关键环节，通过内部协同监督深入排查潜在风险。

1、 针对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未经审议程序导致公司违规对外担

保的情形，公司及时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起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冻结其名下股票等

相关财产。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相关诉讼案件正在推进中，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及时披露诉讼进展。公司管理层、独立董事通过会谈协商、发函等形式积极督促控股股东及

其关联方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与进度安排， 推动其尽快解决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问

题。目前控股股东已聘请律所等专业机构制定专项整改方案，积极推进整改工作，如触发应

当披露的情形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披义务。

2、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于2026年5月29日分别作出 （2026） 浙0602破申77号和

（2026）浙0602破申78号《决定书》，鉴于控股股东浙江华易智能制造有限公司及其一致

行动人绍兴市越城区华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控股股东及其一致

行动人” ）具有重整价值和重整可行性，决定受理其预重整申请。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预重整管理人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已于2026年6月2日在国际商报刊登控股股东及其一致

行动人预重整公告及债权申报信息；并于2026年6月11日在淘宝网阿里资产平台、浙江省

破产管理人协会微信公众号、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浙江华易智能制造

有限公司、绍兴市越城区华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公开预招募重整投资人

的公告》。 公司将按法律规定在破产重整程序中申报债权，妥善解决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

问题，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同时，公司也将积极跟进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的预重整进展，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披义务。

3、对于未履行公司决策及信息披露程序的违规事项，公司积极应对并已委托律师等专

业团队做好起诉、应诉工作，并将按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及时披露诉讼进展。公司将充分

依托法律途径，坚定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投资者的合法利益。

4、公司针对内部控制存在的缺陷进行自查与整改，全面梳理公司内控制度及业务管理

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内部控制管理制度，优化内部控制管理流程及运行机制；强

化对资金管理、重大合同、内部审计、风险管理等重要领域的内部控制监督检查，从严防范

关联方占用资金、违规担保的情形再次发生；加强内部审计部门的审计监督职能，提高审计

监督的广度和深度，建立常态化内部控制缺陷排查与整改机制，及时发现并纠正内部控制

缺陷，确保内部控制制度有效执行。

5、进一步加强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人员内部控制及专业技能培训，切实提

高其合规意识和任职能力。 充分建立防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

的长效机制，明确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措施，责任追究及处罚，杜绝关联方资

金占用的发生，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公司将每月披露一次提示性公告。

2、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通过公司及部分控股子公司开展转贷、供应商反向保理融

资、供应链采购以及违规担保等方式获取资金，由此造成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以及

公司违规担保。 2026年6月，因部分供应商保理融资到期，保理机构划转上市公司及子公司

资金合计10,188.35万元（含利息），致使该款项金额对应的违规担保情形转化为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预重整管理人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关于控股股东债权

人债权申报相关材料，获悉公司因签署担保函成为担保方，涉及违规担保金额3,069.59万

元，经自查，相关担保事项未履行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程序，亦未对外披露。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为 49,280.91万元，占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3.84%；通过保理业务、存单质押、未经合规审议及信息披露程序

为控股股东相关债权人出具担保函的方式导致违规担保余额为45,905.95万元， 占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2.90%（该等金额系本公司初步统计，最终金额以进一步调查为

准）。

3、公司于2026年4月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

具的《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01120260012号）。 因公司涉嫌控股股东资金占用

等事项导致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国证监

会的调查尚在进行中，公司尚未收到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 立案调查

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

风险。

4、公司于2026年3月28日披露因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外融资相关债务事项，公司控

股子公司账户资金被非法划转，且公司对相关涉险银行账户采取保护性冻结措施，合计冻

结金额900,070,180.00元（详见公告《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账户资金被非法划转及部分

银行账户被保护性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4））。 公司于2026年5月12日、5月29

日披露公司收到相关债权人以公司等作为借款主体提起的民事诉讼， 涉案金额合计871,

373,195.23元。经核查，相关事项未履行公司内控审批、董事会及股东会等法定审议决策程

序。该等违规行为如何界定、债权债务协议是否有效，公司是否需要承担对应责任尚待最终

司法裁定（详见《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6、

04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公安机关刑事侦查工作亦在推进中。

5、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启动预重整，但不代表正式

受理其重整申请。 申请人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是否重整成功也存在不确定

性。 本次事项是否会影响公司的控制权将视后续的重整方案及法院作出的最终裁定而定，

是否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更存在不确定性。

6、公司将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披露上述有关事项的进展及相关风险提示，公

司信息均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披露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喜临门健康睡眠科技股份公司

董事会

二○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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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四届董事会

2026

年第一次临时会

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十四届董事会2026年第一次临时会议通

知于2026年6月23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于2026年6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

议由董事长徐峰先生召集，应参会董事7名，实际参会董事7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规定。 会议以记名方式投票，经参会董事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办理抵押贷款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分公司银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曹县分公司拥有的位于曹县青菏南路与清江路交叉口A11号楼房地产向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历城区支行申请不超过20,000.00万元的抵押贷款， 以分公司

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潍坊银座商城名下位于潍坊市奎文区胜利东街4000号1的房地产

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申请22,000万元的抵押贷款，贷款期限均为一年，贷款

利率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执行，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山东银座购物

中心有限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申请办理的授信额度15,000万元、

授信期限为一年的贷款业务提供连带保证担保，贷款利率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执行，担保

期间自主合同项下任一笔具体业务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具体事项详见《银座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临2026-016号）。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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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

额（不含本次担保金额）

是否在前期预

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

有反担保

山东银座购物中心有限公

司

15,000万元 4,000万元 不适用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

担保总额（万元）

18,600.00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

6.92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经营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银座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拟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申请办理授信额度15,000万元、授信期限为一年的贷款业务，贷款利率

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执行。公司拟为山东银座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本次贷款提供连带保证担

保，担保期间自主合同项下任一笔具体业务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本次担保无反

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6年6月29日召开第十四届董事会2026年第一次临时会议，经参会董事审议

表决，全票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山东银座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上述贷款业务提供担保，并承担连带责任。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山东银座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

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持有被担保人100%股份

法定代表人 罗逸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0006731818893

成立时间 2008年3月28日

注册地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泺源大街66号银座大厦C座

注册资本 70,030.5426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食品销售；餐饮服务；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酒类经营；出版物互联网

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食品生产；烟草制品零售；药品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柜台、摊位出租；珠宝首饰

回收修理服务；广告制作；广告发布；居民日常生活服务；光学玻璃销售；以自有

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家具零配件销售；宠物销售；木制容器销售；智能无人飞行

器销售；成人情趣用品销售（不含药品、医疗器械）；渔具销售；卫生用杀虫剂销

售；食品用洗涤剂销售；未经加工的坚果、干果销售；谷物销售；豆及薯类销售；

棉、麻销售；农副产品销售；游艺及娱乐用品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橡胶制

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医用口罩零售；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消毒剂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

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食用农产品零售；新鲜水果零售；新鲜蔬菜零售；鲜肉

零售；鲜肉批发；鲜蛋零售；鲜蛋批发；个人卫生用品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

零售；礼品花卉销售；母婴用品销售；钟表销售；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箱

包销售；户外用品销售；乐器零售；照相器材及望远镜零售；玩具、动漫及游艺

用品销售；灯具销售；卫生洁具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皮

革销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日用玻璃制品销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音响设备

销售；玩具销售；茶具销售；金银制品销售；皮革制品销售；钟表与计时仪器销

售；鞋帽零售；办公用品销售；文具用品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家用电器

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针纺织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服装服饰零售；机械

设备销售；五金产品零售；汽车零配件零售；通讯设备销售；照相机及器材销售；

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

（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家具销售；珠宝首饰零售；珠宝首饰制造；广告设计、代

理；会议及展览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

目）；停车场服务；日用品销售；化妆品零售；水产品批发；水产品零售；第一类

医疗器械销售；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物业管理；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

品）；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货物进出口；粮食收购；食品进出口；绘图、计算及

测量仪器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宠物食品及用品零售。（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6年3月31日/2026年

1-3月（未经审计）

2025年12月31日/2025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0,888.16 198,108.06

负债总额 125,099.53 113,575.81

资产净额 85,788.63 84,532.25

营业收入 12,719.63 46,363.13

净利润 1,256.38 4,323.36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被担保人：山东银座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保证人：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

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担保财产保管

费、仲裁费、公证费、鉴定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差旅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

的加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合理费用）。

保证期间：就任何一笔具体业务而言，保证期间为该笔具体业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届

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最高债权本金额（15,000万元）及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之和。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是为了满足子公司的日常经营和融资需求， 保障其业务持续和稳健发展，符

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 被担保方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子公司，公司能够全面

掌握其运营和管理情况，被担保方经营状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较好的偿债能力，担

保总体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的情况。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6年6月29日召开第十四届董事会2026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山东银座购物中心有限公司为公司子公司，享有

较高的知名度，自开业以来，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资信较好，公司为其提供

担保系为满足其业务发展需要。本次担保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为山东银座购物中心有限

公司上述贷款业务提供担保，并承担连带责任。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审议本次担保的董事会会议日，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18,600.00万元（担保对

象全部为公司100%控制的子公司）， 其中为青岛银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青岛李沧支行申请的贷款业务提供的担保余额14,600.00万元， 为山东银座购物

中心有限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申请贷款业务提供担保余额4,

0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9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

情况。

特此公告。

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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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江阴市西利路88号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五楼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2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20,467,93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4.591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缪文彬先生主持了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

2、董事会秘书缪宇煊先生、财务负责人潘素明先生、副总经理杨力康先生和副总经理

任政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16,612,079 99.5810 2,538,460 0.2757 1,317,400 0.143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制定

公司 《董

事、高级管

理人员薪

酬管理制

度》 的议

案

99,657,159 96.2749 2,538,460 2.4523 1,317,400 1.272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不适用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纪宇轩、吴钰颖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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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双良转债”跟踪信用评级结果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前次债券评级：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双良转债”

信用等级为“AA-” 。

● 本次债券评级：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双良转债”

信用等级为“AA-”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委托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资信” ）对公司于2023年发行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债券简称：“双良转债” ，债券代码：110095）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

一、前次评级结果

公司前次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双良转债” 前次评级

结果为“AA-” ，评级机构为联合资信，评级时间为2025年6月30日。

二、本次评级结果

评级机构联合资信在对公司经营状况及相关行业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于

2026年6月27日出具了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6年跟踪评级报告》（联合〔2026〕4982号），评级结果如下：维持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

限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维持“双良转债” 的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本次信用评级报告《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6年跟踪评级报告》已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

特此公告。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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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惠康科技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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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惠康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 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 6�月 29�日（星期一）下午 14� � � ：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 年6� 月 29日的交

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 年6� 月 29� 日 9:15�

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宁波市前湾新区滨海四路55号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陈越鹏先生。

6、会议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股东会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93人，代表股份83,853,6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6.523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55,891,3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7.674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87人，代表股份27,962,317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8.848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88人，代表股份24,210,2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6.319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2,347,1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2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86人，代表股份21,863,11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374%。

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全体董事、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见

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

变更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777,82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96%； 反对62,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9%；弃权13,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4,134,4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69%；反

对6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61%；弃权13,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57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投资建设前湾二号制冷设备智能制造生产基地

建设项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3,796,12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4%； 反对55,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2%；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4,152,7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25%；反

对55,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92%； 弃权2,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3%。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陈楹、郝智文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宁波惠康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惠康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惠康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300

证券简称：维维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6-021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度暨

2026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7月7日(星期二)15:00一16:00

● 会议召开地点：“约调研”平台（www.yuediaoyan.com）

● 会议召开方式：线上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6年7月6日下午15:00前， 通过电子邮箱（vvzqb@vvgroup.

com）、“约调研”平台等方式向维维股份提出关注的问题，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维股份” 或“公司” ）已分别于2026年4月

11日、2026年4月30日披露了2025年年度报告、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让广大投资者更

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决定以网络互动方式举行2025年度暨2026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二、说明会召开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7月7日(星期二)15:00一16:00

会议召开地点：“约调研”平台（www.yuediaoyan.com）

会议召开方式：线上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任冬、总经理赵惠卿、独立董事张英明、财务总监赵昌磊、董事会秘书于航

航。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于2026年7月6日下午15:00前，通过电子邮箱（vvzqb@vvgroup.com）、

“约调研” 平台等方式向维维股份提出关注的问题，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回答。

2、投资者可在2026年7月7日15:00-16:00，登陆“约调研” 平台（www.yuediaoyan.

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参与方式一：

https://www.irlianmeng.com/IR/index.php/Index/explainList

参与方式二：微信扫一扫以下二维码：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 系 人：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6-83398138

电子邮件：vvzqb@vvgroup.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约调研” 平台（www.yuediaoyan.com）

查看本次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816

证券简称：建元信托 公告编号：临

2026-026

建元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已判决。

● 建元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上

诉人（一审被告）。

● 涉案的金额： 49,783.65万元。

● 是否会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公司已于 2025�年根据法院判决结果计提了

相应负债，本次诉讼进展不会对公司损益产生影响。

一、前期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

公司前期于《诉讼公告暨前期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11）、《诉讼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27）、《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35）中披露了涉

及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峡资本” ）的一宗案件，该案件初始受理法院

为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原告为三峡资本，被告为本公司，涉诉金额49,783.65万元。后

该案件移送上海金融法院处理。 上海金融法院于2025年8月作出（2020）沪74民初3232号

《民事判决书》， 判决本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三峡资本15,516.05万

元，并驳回原告三峡资本其余诉讼请求。因不服上述判决，三峡资本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提起上诉。

公司于近日收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25）沪民终56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 1,742,151.95�元，由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

二、相关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者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公司已于 2025�年根据法院判决结果计提了相应负债， 本次诉讼进展不会对公司损

益产生影响。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

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建元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688

证券简称：金河生物 公告编号：

2026-058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涉及以下哪种情形：

√股份质押 □股份冻结 □股份拍卖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内蒙古金河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河控股” ）的通知，获悉金河控股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质

押。 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金河

控股

是

1,750,

000

0.80% 0.23% 否 是

2026年

06月26

日

2026年

10月29

日

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补充质

押

合计 一

1,750,

000

0.80% 0.23%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股）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数量

（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标

记数量

（股）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股）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

金河控

股

219,195,

570

28.49

%

86,610,

000

88,360,

000

40.31

%

11.48

%

0 0 0 0

路牡丹

25,964,

401

3.37% 0 0 0 0 0 0 0 0

王志军 2,318,931 0.30% 0 0 0 0 0 0 0 0

路漫漫 7,599,645 0.99% 0 0 0 0 0 0 0 0

王晓英 1,102,405 0.14% 0 0 0 0 0 0 0 0

合计

256,180,

952

33.29

%

86,610,

000

88,360,

000

34.49

%

11.48

%

0 0 0 0

（二）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

能力，质押股份风险可控，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且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产生实

质性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变动情况及风险，并及时进行披露。 敬请投资者注意风

险。

二、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151

证券简称：航天机电 公告编号：

2026-025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 征集事项相关提案的表决结果（如适用）：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元江路3883号一号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63,656,72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9.299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

决，会议由董事长荆怀靖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及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8,192,323 99.0305 4,819,600 0.8551 644,800 0.1144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中联律师事务所

律师：丁亚瑶、赵雨窈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

出席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30日


